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黄山市支持“三重一创”建设若干政策》已经市政府第六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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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支持“三重一创”建设若干政策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三重一创”建设的实施意见》（皖发〔2016〕49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三重一创”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51号）精神，加快推进我市重大新兴产业基地、重大新兴产业工程、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建设，构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以下简称“三重一创”），力争经过五年时间，形成5个左右百亿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一批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大新兴产业工程，培育一批产业新动能的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基本建成以旅游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精致农业为基础的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特制定本政策。
一、资金安排
市财政每年整合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服务业、民航发展等资金11000万元，按预算管理、总量控制、企业申报、竞争性安排、不予重复支持的原则支持“三重一创”建设。
按市、区县联动、共同支持的原则，市财政对区县补助资金项目给予50%的支持。
二、支持重点
重点支持绿色食品、汽车电子、绿色包装、新材料、文化旅游等重大新兴产业基地；智能制造、电力电子、节能环保、基础电子元器件、非遗传承、大健康、电子商务等重大新兴产业工程；新能源汽车、通信设备、电子功能材料、生物医药、生物农业、数字创意等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年度支持重点领域和数量另行规定。
三、支持政策
（一）支持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
1．对当年成功申报为国家级、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的，分别给予国家级基地300万元、省级基地200万元的奖励，用于基地产业类项目建设。
2．对当年经过评审认定为市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的，给予200万元奖励，用于基地产业类项目建设。
（二）支持重大新兴产业工程建设。
3．对认定为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工程的，按省支持资金额的20%给予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200万元。
4．对当年经过评审认定为市级重大新兴产业工程（已认定为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工程的除外）的研发、生产设备购置进行补助，按年度设备购置金额不低于500万元的10%比例，补助最高可达200万元。
5．对我市上市企业（四版成长版以上）在市内成功实施5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并购额的制造类并购项目，一次性给予200万元的补助。
（三）支持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建设。
6．对认定为省级重大新兴产业专项的，按省支持资金额的20%给予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200万元。
7．对当年经过评审认定为市级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已认定为省级重大新兴产业专项的除外）的研制费用进行补助，按年度产品研发、样机试制和检验检测费用不低于500万元的10%比例，连续补助不超过3年，累计最高补助不超过200万元。
（四）支持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8．对新增纳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考核体系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的规模以上纳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考核体系的企业、近3年入？？？税收年均增速不低于20%、上一年入库税收增速不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速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
9．对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土地价款，下同）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第三方检验检测平台建设项目，按年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1000万元的5%、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予以补助。
10．对新认定的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双创示范基地，国家级奖励50万元、省级奖励30万元。在国家、省组织的运行评估中获优秀等次的，奖励20万元。
“三重一创”建设年度支持重点领域和数量、申报程序、认定标准等规定，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等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组织实施。
本政策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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